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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 目的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法规，保障渔船具备安全航行、作业和

防止污染环境的技术条件，结合本地区海洋小型渔船实际状况，制定《广西壮族

自治区海洋小型渔船检验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1.1.2 适用范围

1.1.2.1 本办法适用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登记或将要登记的以下类型的海

洋小型渔船：

A类海洋小型渔船：系指船长大于或等于 7m 但小于 12m、且无上层建筑或甲

板室结构的海洋小型机动渔船。

B类海洋小型渔船：系指船长小于 7m 的海洋小型机动渔船。

C类海洋小型渔船：系指船长小于 12m 的海洋小型非机动渔船。

其中 B、C 类海洋小型渔船包括有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结构和不具有上层建筑

或甲板室结构的船舶。

1.1.2.2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本办法生效之前制造的渔船可继续符合其原先

适用的相应规定。

1.1.2.3 适合本办法的小型渔船，其材料可为钢质、木质、铝合金或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

1.1.2.4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船除满足本办法要求外，还应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事局《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船建造规范》的规定。

1.1.2.5 本办法不适用于渔业辅助船、休闲渔船和高速船(艇)。

1.1.2.6 本办法 1.1.2.1 范围以外船舶的检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发

布的相关法规执行。

1.1.2.7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船舶检验主管部门另行

规定。

1.1.3 生效



— 2 —

1.1.3.1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1.4 责任

1.1.4.1 船舶检验机构：

（1）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渔船检验规章制度；

（2）对验船人员执行渔船和船用产品检验进行监管；

（3）按照权限开展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4）保证检验工作的全面、有效，对检验工作的质量负责。

1.1.4.2 船舶所有人：

（1）根据渔船的特点，对渔船安全技术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并对渔船

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查、检测，确保渔船具备良好的安全技

术状况；

（2）按规定向船舶检验机构申报法定检验，并提供必要的检验条件。

1.1.4.3 渔船设计单位：渔船设计单位应依据本办法进行船舶设计，并对其

船舶的设计质量负责。

1.1.4.4 渔船制（改）造、维修单位：

（1）按照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图纸进行施工，对制（改）造、维修质

量负责；

（2）对出具的渔船修造质量证明书等文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1.1.5 争议、申诉和裁决

1.1.5.1 当事人对船舶检验机构的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上一级船舶检

验机构申请复验；对复验结论仍有异议的，可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船舶检验主

管部门提出申诉，由自治区渔业船舶检验主管部门组织技术专家组进行检验、评

议，作出最终结论。

1.1.6 船舶安全声明

1.1.6.1 船舶所有人应在《国内海洋小型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中

对船舶安全状况如实填写，在申请营运检验、临时检验时提交上述“声明书”。

1.1.7 解释

1.1.7.1 本办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船舶检验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 2 节 作业限制

1.2.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航区划分规则》 ，并结合广西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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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洋小型渔船的作业航区划分及作业限制规定如下。

1.2.1.1 沿海航区

系指广西壮族自治区辖区内距岸不超过 20n mile 的海域，以及距有避风条

件且有施救能力的沿海岛屿不超过 20n mile 的海域。

作业限制：船舶满载并限制在蒲氏风级不超过 5级，目测波高不超过 2m 的

海况下，以其 90%的最大航速航行时，航程时间不超过 4h。

1.2.1.2 平静水域

系指距岸不超 5n mile 的水域。

作业限制：船舶满载并限制在蒲氏风级不超过 4级，目测波高不超过 1m 的

海况下，以其 90%的最大航速航行时，航程时间不超过 2h。

1.2.1.3 A 类、B类海洋小型渔船仅限航行于距岸不超过 10n mile 水域；

敞口船、C类海洋小型渔船仅限航行于平静水域。作业限制应在船舶证书中予以

注明。

第 3 节 定义

1.3.1 除另有规定外，本办法定义如下：

（1）渔船：系指从事捕捞鱼类或其他水生生物资源的船舶。

（2）小型渔船：系指船长小于 12m 的渔船。

（3）甲板船：系指从艏至艉具有风雨密的连续露天甲板的船舶。

（4）敞口船：系指从艏至艉不具有风雨密的连续露天甲板的船舶。

（5）上层建筑及甲板室：在干舷甲板上，由一舷伸至另一舷的或侧壁距船

侧小于或等于 0.04B的围壁结构为上层建筑，即艏楼、桥楼、艉楼；其他的围

蔽结构为甲板室。

（6）总长 Loa（m）：系指船舶最前端至最后端之间包括外板和两端永久性

固定突出物在内的水平距离。

（7）船长 L（m）：系指沿船舶满载水线由艏柱前缘量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

对挂桨（机）船、无舵船或舵在舷外船按该水线长的 100%计取；对非金属船舶

要包括船壳板的厚度；对无图纸资料的船舶，此数值可取上甲板长的 90%。

（8）上甲板长 Ld (m)：在船舶纵中剖面上量至艏艉甲板两端外缘(不包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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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首、假船尾)的水平长度。对敞口船，视其舷侧板顶线为甲板线进行计量。

（9）型宽 B（m）：除另有明文规定外，系指渔船船中的最大宽度。对金

属壳板的船，其宽度量到船壳的内表面，对非金属壳板的渔船，其宽度量到船壳

的外表面。

（10）型深 D（m）：系指在船长 L 中点处，沿舷侧由龙骨线量至干舷甲板

边板（甲板船）下缘或舷侧板顶端（敞口船）的垂向距离；对纤维增强塑料渔船，

由平板龙骨下表面量至干舷甲板上表面的垂向距离。

（11）吃水 d（m）：泛指船舶龙骨线浸没的深度。如无特殊说明，一般指

船长中点处的吃水。

（12）干舷 F（m）：系指在船长中点舷侧处从甲板上表面（无甲板船指舷

顶）量至吃水线上缘的垂直距离。

（13）龙骨线：系指在渔船中线面上，具有下述特征或通过船中下述定点，

且平行于龙骨斜度的线：

①无方龙骨的金属渔船为龙骨上缘线或船壳板内侧与龙骨的交线，非金属

渔船为船底点；或

②有方龙骨的金属渔船为船壳板内侧与方龙骨延伸线的交点，非金属渔船

为船体外表面与方龙骨外表面各自延伸线的交点。

（14）风雨密：系指在任何海况条件下，水都不会渗入结构之内。

（15）水密：系指在设计水压力下，任何方向水均不能渗入该结构之内。

（16）高速船:系指最大航速能同时满足下式的船舶：

Ⅴ≥3.7▽
0.1667

m/s ,

Ⅴ≥10 kn

式中:Ⅴ——最大航速；▽——满载排水量对应的排水体积，m3。

（17）重大改建：系指对现有船舶一个或多个重大特征进行实质性改装、维

修和改建，如变更渔船的用途或改变渔船的尺度和容量而对渔船进行的使渔船主

尺度、总布置、居住处所、船型、分舱因素、容积发生明显变化的改建。

（18）玻璃纤维增强材料：系指由玻璃纤维或其制品制造的增强材料，包括

玻璃纤维短切毡、玻璃纤维布和粗纱。

（19）遮阳篷：系指由支架和面料组成的遮阳结构的篷。

（20）本办法中出现的单位的含义：① m：长度单位，米；② n mile: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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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单位，海里；③ m/s：速度单位，米/秒;④ kn：速度单位，节。

第二章 检验和发证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1 凡符合本办法第一章 1.1.2.1 的渔船，应按本章的规定进行检验。

检验合格后，船舶检验机构应当签发/签署相应的证书。

2.1.2 营运船舶的修理、改建如有可能影响到稳性、强度等安全性能时，

应当提交有关的图纸资料，经船舶检验机构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

2.1.3 建造、修理渔船的过程中，若采用新的工艺、材料和技术，应征得

船舶检验机构同意。

2.1.4 新船和重大改建的渔船在申报初次检验前，其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

应当经船舶检验机构审查批准。

2.1.5 用传统工艺建造的传统船型木质渔船，本章规定可适当放宽，具体

见各章节的规定。

2.1.6 船舶检验及其证书签发须由有资质的船舶检验人员实施。

第 2 节 检验类别

2.2.1 检验类别分为：

（1）初次检验；

（2）营运检验，包括：年度检验、换证检验；

（3）临时检验。

2.2.2 初次检验：系指船舶检验机构对船舶（包括重大改建）投入营运以

及首次签发证书之前的检验，包括新船的初次检验和现有船的初次检验。

2.2.3 年度检验：系指船舶检验机构对营运渔船检验证书的有关项目，按

规定每年进行的常规检验。

2.2.4 换证检验：系指船舶检验机构对营运渔船检验证书的有关项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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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期限换发证书之前的检验。

2.2.5 临时检验：系指船舶检验机构对营运中的船舶在其技术状况或用途

等发生下述情况变化时所进行的非常规性检验。

（1）因发生事故而影响安全航行、作业技术条件的；

（2）改变证书所限定的用途的；

（3）改变作业区域的；

（4）更改船名的；

（5）变更船籍港或所有人的；

（6）涉及船舶安全的修理或改装（包括更换主机）的；

（7）检验证书失效的；

（8）渔港监督或环境保护主管机关责成检验的。

第 3 节 检验时间

2.3.1 船舶的连续两次常规检验间隔时间为 12 个月。

2.3.2 年度检验应在证书的周年日期前、后 3个月内进行。

2.3.3 换证检验应在证书到期之前 3个月内进行。

2.3.4 换证检验的间隔时间不超过 60 个月。

第 4 节 检验申请

2.4.1 船舶的所有者或经营者（以下简称船舶所有人），应按下述适用情

形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下列相应的检验，并提供必要的检验条件：

（1）初次检验（建造的船舶、重大改建的船舶）；

（2）营运检验（营运中的船舶）；

（3）临时检验（本章 2.2.5 所述情形的船舶）。

2.4.2 船舶所有人申报船舶的初次检验时应提交下列文件：

（1）船舶检验申报书；

（2）船名号审批文件；

（3）经审查批准的图纸及图纸批准书复印件；

（4）船舶所有人授权申报检验的委托书或船舶修造合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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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有渔船检验证书及相关文件（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时）；

（6）其他文件（需要时）。

2.4.3 船舶所有人申报船舶营运检验时应提交的文件：

（1）检验申报书；

（2）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

（3）船舶所有人授权申报检验的委托书或船舶修造合同复印件（需要时）；

（4）现有渔船检验证书及相关文件；

（5）其他文件（需要时）。

2.4.4 船舶所有人申报船舶临时检验时应提交的文件：

（1）检验申报书；

（2）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

（3）船舶所有人授权申报检验的委托书或船舶修造合同复印件（需要时）；

（4）现有渔船检验证书及相关文件；

（5）船名号审批文件（需要时）；

（6）其他文件（需要时）。

第 5 节 检验受理和实施

2.5.1 船舶检验机构按照经批复的业务范围核定权限受理渔船检验申请。

收到检验申请后，一般应在 3个工作日内答复是否受理检验。不予受理船舶检验

的，应当出具加盖本机构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5.2 初次检验

2.5.2.1 初次检验由建造地或改建地船舶检验机构实施。

2.5.2.2 建造地或改建地与船籍港不一致的，实施检验的船舶检验机构应当

自检验完毕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检验证书及检验报告、检验记录等技术资料

移交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

2.5.2.3 船舶检验机构对检验合格的船舶，应当自检验完毕之日起 5个工作

日内签发渔船检验证书；经检验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2.5.2.4 同一船舶制造厂、同一审批图纸、同一建造工艺、同一生产条件、

同一模具（如适用）下建造的纤维增强塑料船舶或小型普通船舶，船舶制造厂可

向具体实施检验的机构申请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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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 对于批量建造的纤维增强塑料船舶或小型普通船舶，船舶制造厂可

向船舶检验机构按本节的规定申请型式检验。对已持有型式检验证书的新建船

舶，申请人依据船舶制造厂出具的建造质量证明书以及确认该船满足安放龙骨之

日适用的技术法规要求的声明，可以向船舶检验机构申领海洋小型船舶法定证

书。

2.5.3 营运检验

2.5.3.1 营运检验由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负责实施；因故不能回船籍港进行

检验的船舶，可由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委托船舶的营运地或者维修地船舶检验机

构实施检验；实施检验的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检验完毕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检

验报告、检验记录等技术资料移交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机构；

2.5.3.2 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申报营运检验的船舶到达受检地之日起 3 个

工作日内实施检验。经检验合格的，应当自检验完毕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在渔船

检验证书上签署意见或者签发渔船检验证书。经检验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当

事人，并说明理由。

2.5.4 临时检验

2.5.4.1 临时检验由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负责实施；因故不能回船籍港进行

检验的船舶，可由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委托船舶的营运地或者维修地船舶检验机

构实施检验；实施检验的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检验完毕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检

验报告、检验记录等技术资料移交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机构；

2.5.4.2 船舶检验机构应当自申报营运检验的船舶到达受检地之日起 2 个

工作日内实施检验。经检验合格的，应当自检验完毕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在渔船

检验证书上签署意见或者签发渔船检验证书。经检验不合格的，应当书面通知当

事人，并说明理由。

2.5.5 检验方式

2.5.5.1 船舶检验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进行现场检验。年度检验、临时

检验（除 2.2.5（1）、2.2.5（6）、2.2.5（8）外）也可通过审查船舶所有人

提交的《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的检验方式进行。

2.5.5.2 对海洋小型渔船，可免于第一次换证检验期内的年度检验，但有下

述情形之一的除外：

（1） 自上次检验后，发生事故或存在重大缺陷，影响船舶安全航行和环境

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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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上次检验后，擅自进行过构造改造，或船舶性能和布置发生重大改

变的。

第 6 节 图纸审查

2.6.1 船舶初次检验、重大改建前应将设计图纸资料一式三份送交船舶检

验机构审查批准，并取得批准文件。

2.6.2 对于按传统工艺建造的传统船型木质渔船，可免予提交图纸资料。

2.6.3 新建造小型渔船初次检验，应提供下列图纸资料：

（1）总布置图；

（2）稳性计算书；

（3）全船说明书（备查）；

（4） 型线图（备查）；

（5）干舷计算及载重线标志；

（6）船体结构规范计算及基本结构图（备查）；

（7）船舶检验机构认为必要的其他图纸和资料。

2.6.4 现有小型渔船重大改建，应根据实际改装情况参照 2.6.3 提供相应

图纸。

2.6.5 船舶检验机构可根据船舶的材质、船型等实际情况增减 2.6.3 中提

交的图纸资料。

第 7 节 检验项目

2.7.1 新建造船舶的初次检验

2.7.1.1 应按照要求审核 2.4.2 的申请资料是否齐全。

2.7.1.2 开工前检查。应确认渔船建造企业基本生产条件满足本次建造船舶

的要求。

2.7.1.3 对船厂提交的图纸资料进行复核，确认满足本办法的要求（木质船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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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4 确认新建造船舶的以下材料及设备是否持有船用产品证书、文书：

（1）船体外板、甲板材料（木质船除外）；

（2）焊接材料；

（3）额定功率大于 22kW 的发动机；

（4）蓄电池、电缆；

（5）船舶检验机构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与设备。

2.7.1.5 建造过程中检验项目。

（1）检查船体结构安装的完整性与正确性及焊接质量；

（2）检查各类舾装、轮机、电气等设备的安装是否符合规定；

（3）检查救生、消防、航行、信号、无线电、防污染设备的配备是否

满足规定；

（4）检查载重线标志勘划是否正确；

（5）船体密性试验，对敞口船应进行灌水试验；

（6）测量船舶主尺度；

（7）稳性衡准并核定干舷；

（8）按规定进行系泊试验及航行试验；

（9）审核船厂提供的建造质量证明书。

2.7.2 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

2.7.2.1 现有船舶的初次检验应将 2.6.3 的图纸资料及船舶建造质量证明

书、主要船用产品证书等送交船舶检验机构审核。如确有困难，经船舶检验机构

同意，可适当减少。

2.7.2.2 改造船舶前应将改造部分涉及 2.6.3 要求图纸范围的图纸提交船

舶检验机构审查。

2.7.2.3 图纸经船舶检验机构审查批准后，改造船舶方可开工。

2.7.2.4 检验项目可视船龄和船舶的实际状况确定，但至少应按换证检验项

目进行。

2.7.3 年度检验

2.7.3.1 年度检验项目包括：

（1）检查金属船船体外板、甲板、水密舱壁、骨架有无裂纹、裂缝、

渗漏、老化及严重腐蚀等缺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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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纤维增强塑料船船体结构有无裂缝、发白、分层现象；

（3）检查木质船船体结构有无损坏、腐烂，连接处有无松动、渗水等

现象；

（4）检查船舶设备的使用情况及配备情况；

（5）检查门、窗、盖风雨密完整性，以及通风筒、空气管及机舱进风

口、天窗等的有效性。

（6）检查栏杆、扶手、通道、出口等的有效性；

（7）检查载重线标志；

（8）检查油柜、油箱及燃油系统是否完好且无渗漏现象；

（9）检查船舶是否进行私自改装。

2.7.4 换证检验

2.7.4.1 换证检验的船舶应登船进行现场检验，除 2.7.3 规定的年度检验项

目外，换证检验还应检查下列项目：

（1）船底外部检查：检查水线以下船壳板有无裂缝、损伤及腐蚀程度；

检查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船的船体层板有无渗水、明显发白、分层现象；检查船体

上的接地板是否完好。

（2）门、窗、盖的密性试验。

（3）钢质船在其第二次及以后换证检验时，应当对船底外板检查时发

现外板明显锈蚀的可疑区域进行测厚检查。

（5）确认电气设备和电路情况良好。

2.7.5 临时检验

2.7.5.1 临时检验的项目应当根据情况，对船舶进行相关项目的检查。

2.7.6 船舶检验机构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或减少检查和试验的项目。

第 8节 证书签发

2.8.1 船舶经过初次检验，符合本办法要求，船舶检验机构应签发国内海

洋小型渔船安全证书。国内海洋小型渔船安全证书签发的有效期不超过 60 个月，

在证书有效期内，船舶所有人应按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换证检验顺序申请

检验。

2.8.2 船舶经过换证检验或临时检验合格需要签发证书的应当换发新证



— 12 —

书。年度检验或临时检验需要签署证书的应当在证书的相应栏中签署。

2.8.3 船舶检验机构应将 2.8.1、2.8.2 签发或签署的证书、记录签字盖章

后复印，并加盖副本章后归档（检验报告为原件归档）。

2.8.4 船舶所有人应在本章第 3 节规定的期限内申报营运检验，以保证证

书有效期的正常衔接。如果营运检验在本章第 3节规定的期限外完成的，其签署

/签发的证书有效期的衔接应满足《国内海洋小型渔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要

求。

2.8.5 经临时检验合格后需换发或签发新证书者，新证书的有效期限及下

次检验的时间、类别应与现有证书相同。

2.8.6 船舶有下列情况之一，检验证书将自行失效：

（1）证书有效期限届满的；

（2）发生影响安全的重大海损或机损事故的；

（3）未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改造、改变船舶构造或更换重要机械设备

而影响船舶安全或防污染性能的；

（4）实际装载、航行、作业区域、作业方式与证书及技术文件不符的；

（5）船体及安全设备、重要机电设备、防污染设备发生重大损坏或失效

的；

（6）未经许可，擅自变更船舶所有人、船名、船籍港的；

（7）涉及人命安全及防污染等设备配备与证书及技术文件不符的；

（8）船舶所有人申报停航、暂停捕捞作业的；

（9）船舶所有人未按规定申请签证检验的；

（10）船舶所有人提交的《渔船安全环保技术状况声明书》与船舶实际状

况不符的。

2.8.7 渔船检验证书失效后，恢复证书有效时，应申报临时检验，船舶检

验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或局部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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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船舶构造与机电设备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1.1 一般要求

3.1.1.1 船舶的以下材料及设备应持有船用产品证书、文书：

（1）船体外板、甲板材料（木质船除外）；

（2）焊接材料；

（3）额定功率大于 22kW 的发动机；

（4）蓄电池、电缆；

（5）船舶检验机构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与设备。

3.1.1.2 从事渔船焊接工作的人员，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3.1.1.3 从事渔船检修检测的机构及人员，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相

关规定。

第 2 节 船体结构

3.2.1 结构设计原则

3.2.1.1 船舶结构的设计应使其能承受正常营运期间可能遭受的最大外力。

3.2.1.2 甲板横梁、舷侧肋骨及船底肋板应布置在同一横剖面内，并有效地

连接，构成完整的刚性整体。

3.2.1.3 船体纵向构件应尽可能在全船范围内保持连续。

3.2.1.4 渔船应有足够的结构强度。

3.2.2 钢质船体结构

3.2.2.1 外板与甲板

（1）船底板、舷侧板与甲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表 3.2.2.1 所规定的厚度。

表 3.2.2.1
船底板、舷侧板与甲板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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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项目 L＜7 7≤L＜10 10≤L＜12

船底板厚 3 3.5 4
舷侧板厚 3 3.5 4
甲板厚 3 3.5 4

（2）平板龙骨的厚度应不小于船底板厚度的 1.2 倍，宽度应不小于 0.05L。

（3）艉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舷侧板的厚度，但当艉封板上安置推进装置时，

艉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舷侧板厚度的 1.2 倍。

（4）当船速 LV 3＞ kn 时，上述各板的厚度应增加 20%；当船速 LV 6＞ kn

时，上述各板的厚度应增加 50%。

（5）对于主机座下的船底板、艉轴出口处的外板应不小于该处板厚的 1.2

倍；对艉轴架、舵柱及其附件贯穿船体外板的板，甲板大开口处或是受力舾装件

安装部位的板厚应不小于该处规定板厚的 1.5 倍。

（6）船壳板上的开口处应设有适当的座板，座板上的附件应采用适当方法

加以紧固。螺钉孔不得钻至外板。

3.2.2.2 船体骨架

（1）实肋板

① 船底应至少每隔一个肋位设置实肋板；

② 实肋板在中纵剖面处，腹板高度 h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10L mm

③ 实肋板腹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外板厚度，面板厚度应不小于其腹板厚

度，面板宽度应不小于厚度的 10 倍，但亦不必大于 15 倍。

④ 在机舱内，肋板腹板的厚度应不小于中内龙骨腹板的厚度。

⑤未设实肋板的肋位，应设底肋骨，底肋骨的高度可较实肋板低 20mm，

但不小于 30mm，且可不带面板。

（2）中内龙骨

①中内龙骨的高度应等于该处实肋板的高度，腹板厚度应较底板增加

1mm，面板厚度应不小于其腹板厚度，面板宽度不小于厚度的 15 倍。

②在艏尖舱内，中内龙骨可与肋板等高、等厚和具有相同的面板剖面积。

（3）肋骨

①肋骨的标准间距 S0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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